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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政发〔2009〕19号 关于认真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
知

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

关于认真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

通     知

郴政发〔2009〕19号
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、部门管理机构，中省驻郴各单位：

为认真做好我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9〕23号）和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09〕30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人口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

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，是准确掌握人口数量、人口素质、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状况的基础性

调查。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，我市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组织开展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

查，查清10年来我市人口数量、结构、分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，对于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，统筹安排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

的历史意义。各级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精心组织，密

切配合，共同做好人口普查工作，为国家和省、市、县各人民政府宏观管理和科学决策服务。

二、人口普查的时间和内容

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0年11月1日零时。人口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，内容包括：

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社会保障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

三、普查工作措施

人口普查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涉及面广，工作量大，政策性强，质量要求高，工作周期长。各级各

部门要严格按照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方案的要求，扎扎实实做好各阶段的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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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认真做好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。要在2010年人口普查正式登记之前，切实做好普查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1.组建精干高效的普查队伍。从党政机关干部、企事业单位职工、户籍民警、中小学教师、村（居）民委员

会干部和离退休人员中临时选调思想品德好、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强、文化素质较高、懂业务懂政策、熟悉本地情

况、有一定调查工作经验、身体健康的同志担任普查员。市县两级统计部门要切实做好普查员的业务技术培训。

2.广泛宣传动员。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，广泛深入地宣传人口普查的重

要意义和工作要求，使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要引导和动员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支持、

配合人口普查工作，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3.夯实普查基础。要进一步完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，做好综合统计员的配备和培训。各级人口普查办要组

织好普查试点、普查区划分和地址编码等工作，并做好普查物资的准备工作。公安部门要认真做好户口整顿工

作。

（二）依法普查登记。如实填报人口普查数据是每个单位和全体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以任何理由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普查资料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湖南省

统计管理条例》，如实申报、填写各项普查数据。普查登记后，市县两级统计部门要认真组织审核、复查验收和

质量评估，确保人口普查数据质量。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普查数据处理和资料开发工作。要加强市、县市区统计部门信息自动化建设，优质按时完成

人口普查数据处理任务。要认真做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研究和开发应用，充分利用普查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

策和宏观调控服务。

四、安排落实人口普查经费

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费，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，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，按时拨

付，确保到位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把第六次人口普查必需的工作经费（含普查指导员、普查员误工补贴）纳入

财政预算，并根据工作进度需要及时拨付到位，绝不能出现因经费不足而影响人口普查工作正常开展的问题。

五、切实加强对人口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人口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市政府决定成立郴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。普查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市统计局及相关市直部门人员组成，具体负责人口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

工作。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，通力协作，密切配合。对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要

及时采取措施，切实予以解决。各县市区、乡镇（街道）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，认真做好本地

区人口普查工作。

人口普查取得的数据，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，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、奖

惩的依据，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。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。

 

附件：郴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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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 

郴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

成   员   名   单



分享：   

 

组  长：毕  华　　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刘建国　市政府副秘书长

邓述佑　市统计局局长

岳　瑾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何怀贤　　市公安局副局长

唐俊林　市财政局副局长

黄峥嵘　市人口计生委主任

成　员：李志红　市政府经研室副主任

扶立平　　市发改工会联合会主席

黄守分　市政府主任督学

江顺祥　市民宗局副局长

廖满珠　市监察局副局长

周建云　市民政局纪检组长

曹迎春　市司法局副局长

李　可　市人事工会联合会主席

许慕北　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

梁少敏　市国土资源局总经济师

王　辉　市建设局副局长

李国彪　市农业局副局长

胥秋烛　市卫生工会联合会主席

龙秀军　市工商局副局长

肖嗣跃　市广电局副局长

邓先军　市统计局副局长

刘　俊　市侨联副主席

张小科　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

郑小宁　郴州军分区后勤部战勤办主任

周余洪　武警郴州市支队后勤处副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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